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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制定白城市城区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的工作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加快我市生活垃圾处理步伐，提高垃圾处理质量，推动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制定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修订）第五十八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产生者付费原则，建立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应当根据本地实际，结合生活垃圾分类情况，体现分类计价、计量收费等差别化管理，并充分征求公众意见。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应当向社会公布。生活垃圾处理费应当专项用于生活垃圾的收集、运输和处理等，不得挪作他用。”
（二）《国务院批转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发〔2011〕9号）第十九条规定：“健全收费制度。按照‘谁产生、谁付费’的原则，推行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规定缴纳垃圾处理费，具体收费标准由城市人民政府根据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成本和居民收入水平等因素合理确定。探索改进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方式，降低收费成本。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应当用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不得挪作他用。”
（三）《关于实行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促进垃圾处理产业化的通知》（计价格〔2002〕872号）文件规定：“按照垃圾处理产业化的要求，收费标准应按照补偿垃圾收集、运输和处理成本，合理盈利的原则核定。垃圾收集、运输和处理成本主要包括运输工具费、材料费、动力费、维修费、设施设备折旧费、人工工资及福利费和税金等。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由城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建设（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制定生活垃圾处理费标准要实行价格听证会制度。”
（四）《吉林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吉林省定价目录的通知》授权市（州）人民政府制定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
综上所述，制定白城市城区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有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据，省内有四个市（州）已征收生活垃圾处理费。
二、征收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意义
征收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是落实 “产生者付费” 原则的关键举措，核心意义在于缓解我市垃圾处理的成本压力与减轻财政负担。2022年及以前我市生活垃圾均采用填埋处置方式，自2023年起，生活垃圾处理方式由填埋调整为焚烧处理，提升了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水平。从产量看，2023年以来城区垃圾年产量保持在12万吨左右，并且收集、运输、处理等环节的作业成本持续上升，仅靠财政投入已难以支撑，收费有利补充设施建设与运营资金缺口，推动环境卫生事业向产业化、市场化转型，实现良性循环。同时，合理收费能引导居民、企事业单位树立 “环境消费”意识，主动提升垃圾分类积极性，从源头减少垃圾产生，助力实现垃圾资源化与减量化目标。这一举措还能推动全民参与环境治理，增强社会各界的环保责任感，有效防范垃圾污染，对提升城市形象、促进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三、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成本调查情况
2025年5月，白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委托白城市永信价格评估事务有限公司进行成本测算。依据2024年处理垃圾的各项成本作为测算的单位成本，经对垃圾中转站到垃圾处理终端的垃圾收集、运输、处理人员职工薪酬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工会经费、燃料、动力费（油、电等）、维修保养费、工具（材料）购置费（垃圾桶、垃圾袋等）、其他支出（车辆保险、年审等费用）、日常公用经费支出、日常作业费用支出（包括消石灰、活性炭、尿素等）、期间费用（包括管理费用、保险费等）等成本加总后，生活垃圾收集、清运、处理的单位成本为146.51元/吨。为减少我市居民经济压力，横向对比省内其他市（州），选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白城市相近的通化市120元/吨作为收费标准，不足部分由市级财政拨付。
四、社会承受能力分析
（一）对居民住户的影响
根据《白城市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4年我市市区户籍人口约22.7万人，约13.9万户；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341元，每户约为54900元；按每月每户3元计征收垃圾处理费，年支出每户36元，约占城镇居民年消费支出的0.0007%，拟征收金额对居民住户影响较小。
（二）对财政的影响
按照拟定收费标准，预计年收费额约870余万元。征收垃圾处理费后，财政可集中资金用于环卫设施建设。垃圾计量收费标准远低于成本146.51元/吨。因此，入不抵支情况仍存在，财政负担仍较重，但相比之前会有所改善。
五、拟定城区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
（一）征收范围
白城市中心城区城镇开发边界，四至范围：南至图乌公路、东至洮北经开区绿水街、北至开拓路、西至二龙村。
（二）征收对象
所有产生生活垃圾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包括交通运输工具）、个体经营者、社会团体、城市居民和城市暂住人口等。其中，持相关部门有效证明的低保对象、城乡特困人员、低保边缘家庭、困难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免收生活垃圾处理费。
（三）拟定收费标准
综合考虑城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城区生活垃圾处理成本和居民收入水平等因素，同时，按照不高于同等发展水平市（州）收费标准，拟制定我市收费标准如下：
1.居民（含暂住人口）以户为单位计费，生活垃圾处理成本为4.27元/户·月，拟定收费标准为3元/户·月。
2.城市非居民按照生活垃圾实际产生量收取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逐步实现垃圾减量化目标。拟定收费标准为120元/吨。生活垃圾实际产生量难以计量的可参照下列标准执行。
（1）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生活垃圾处理成本为10.20元/人·月，拟定收费标准为3元/人·月；
（2）医院（按床位数量计费，含各类诊所）生活垃圾处理成本为8.52元/床·月，拟定收费标准为7元/床·月（诊所不设床位按照经营类实际使用面积收取）；
（3）宾馆、旅店行业（按床位数量计费），生活垃圾处理成本为5.13元/床·月，拟定收费标准为2元/床·月（按实际床位数的60%收取）；
（4）营运车辆（①轻货车、三轮车、出租车；②中货车、中客车；③大货车、大客车）生活垃圾处理按成本计量收取，即0.15元/千克；
（5）餐饮类（各类饭店、早餐店、小吃店、快餐店、烧烤店、咖啡屋、冷饮店、单位食堂、酒席承办等餐饮类场所）生活垃圾处理成本为5.83元/桌·月，拟定收费标准为8人以下桌收费标准为3元/桌·月、8人以上桌收费标准为5元/桌·月（均按实际桌数的70%收取）；
（6）各类经营服务性营业商铺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按成本收取，即0.12元/平方米·月；
（7）露天市场生活垃圾处理成本为2.91元/延长米·月，拟定收费标准为2.9元/延长米·月；集贸市场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按成本计量收取，即0.15元/千克；
（8）火车站、客运站、飞机场除正常缴纳在职职工生活垃圾处理费外，候车（机）室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按成本计量收取，即0.15元/千克；
（9）停车场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按成本计量收取，即0.15元/千克；
（10）建筑工地类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按工程造价万分之一计算收取；
（11）其他行业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按成本计量收取，即0.15元/千克。



